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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Pharmaceuticals Holding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02607） 

 
關連交易 

訂立有關成立投資基金的合夥協議 
 
合夥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10月29日，本公司訂立合夥協議，内容有關設立預期規

模為人民幣90億元，且首期認購結束時規模為人民幣70億元的投資基金，據此，本

公司（作爲有限合夥人）、上海上實（作爲有限合夥人）、國泰君安母基金（作爲

有限合夥人）、臨港投資（作爲有限合夥人）、國際集團（作爲有限合夥人）、長

寧投資（作爲有限合夥人）、上海上投（作爲有限合夥人）及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

金（作爲普通合夥人）已分別同意認購人民幣15億元、人民幣20億元、人民幣14億
元、人民幣10億元、人民幣5億元、人民幣5億元、人民幣0.5億元及人民幣0.5億元

的投資基金份額。 
 
上市規則之涵義 
 
鑒於上海上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屬於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07條項下之關連

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建議成立投資基金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 
 
由於合夥協議項下之交易所計算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A.07
條）超過0.1%但低於5%，合夥協議項下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申報、年

度審查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合夥協議之主要條款 
 
名稱：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暫定

名） 
 

認繳出資規模： 首期認購結束時為人民幣 70 億元，預計出資總規模為人民幣 90
億元 
 

普通合夥人：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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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上實資本 

 
有限合夥人： (1)本公司、(2)上海上實、(3)國泰君安母基金、(4)臨港投資、(5)

國際集團、(6)長寧投資及(7)上海上投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截至本公告日

期，除上海上實及上海上投，投資基金的其他有限合夥人，即國

泰君安母基金、臨港投資、國際集團及長寧投資為本公司及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存續期限： 8 年，包括四年投資期與四年退出期，經投資基金所有合夥人批

准，可分別延長一年。 
 

投資方向： 醫療健康領域之新興產業，例如生物醫藥、創新化藥、醫療器

械、研發外包以及與有限合夥人具有產業協同效應之項目 
 
建議認繳出資 
 
截至首期認購終止時，投資基金各合夥人擬認繳出資額的詳情載列如下： 
 
序號 合夥人名稱 合夥人類型 認繳出資額

（人民幣億

元） 

百分比*
（%） 

1.  上海上實 有限合夥人 20 28.57 
2.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 21.43 
3.  國泰君安母基金 有限合夥人 14 20.00 
4.  臨港投資 有限合夥人 10 14.29 
5.  國際集團 有限合夥人 5 7.14 
6.  長寧投資 有限合夥人 5 7.14 
7.  上海上投 有限合夥人 0.5 0.71 
8.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

基金 
普通合夥人 0.5 0.71 

合計： 7 100.00 
 
*註： 由於四捨五入之誤差，數字的總和未必相等於100% 
 
上述擬認繳出資乃由合夥協議訂約各方公平磋商並參考彼等各自於投資基金之權益以

及投資基金之投資目標後釐定。 
 
與投資基金有關之其他重大安排 
 
A. 管理及決策 
 
（1）投資決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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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基金將成立投資決策委員會（「投資決策委員會」），由四名常務委員及一名外

聘專家組成，負責審議及決定投資基金之項目投資及退出事宜。此外，投資決策委員

會可根據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之建議對重大運營事宜進行決策，例如違

反合夥協議之責任，基金名稱或註冊地址之變更及訴訟事宜。當投資決策委員會審議

相關事項時，投資決策委員會成員各享有一票投票權，而審議事項須獲得投資決策委

員會四名或以上成員同意方可獲准。 

 
投資決策委員會的議事規則由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制定。 
 
（2）諮詢委員會 
 
投資基金將成立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最初由每位有限合夥人指定之七名

成員組成。諮詢委員會負責審議與審查涉及利益衝突，關聯/連交易，超出投資額度的

特定項目和外部貸款等事項。諮詢委員會會議應由半數或以上諮詢委員會成員出席方

可生效，諮詢委員會所有決議均應由半數或以上諮詢委員會成員批准。 

 
B. 管理費與執行事務合夥費 
 
投資基金應每年向基金管理人上實資本支付相當於全部有限合夥人實際出資額1%的管

理費，且應每年向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支付相當於全部有限合夥人實際

出資額1%的執行費。 
 
C. 收益分配 
 
投資基金基於項目之可分派現金收益按合夥人各自對有關項目之貢獻在彼等之間進行

初步分配，而投資基金其他可分派現金收益則按各合夥人對投資基金之實繳出資比例

在彼等之間進行初步分配。 
 
初步劃分歸屬於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的利潤直接向其進行分配；初步劃

分歸屬於各有限合夥人的利潤，在該有限合夥人和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

之間按照以下方式和順序分配： 

 

（1）向該有限合夥人進行分配，直至該有限合夥人收回其全部實繳出資； 

 

（2）向該有限合夥人進行分配，直至其分配到的收益達到約定的門檻收益（即年化單

利8%）； 

 

（3）向普通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分配收益，直至向其分配的收益金額達到該

有限合夥人門檻收益的25%；及 

 

（4）如仍有剩餘，則在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和該有限合夥人之間按照20:80的比例

分配。 

 
上市規則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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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海上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上海上投為上海上實的全資附屬公司，其均屬於

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07條項下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合夥

協議項下建議成立投資基金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合夥協議項下之交易所計算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A.07 條）

超過 0.1%但低於 5%，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年度審查及公告規

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根據現有之情況，投資基金成立後，不屬於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關連人

士。 
 
訂立合夥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通過訂立合夥協議成立投資基金，本公司不僅可以獲取合理投資收益，還將與投資基

金進行多方面的戰略合作並發揮協同作用，通過參與醫療產業鏈中創新企業的孵化與

培育優化本公司的戰略佈局。成立投資基金亦有利於擴大本公司對私募基金行業的影

響力及品牌效應，並吸引更多優質項目資源。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

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上市規則及本公司章程的要求，因(i)左敏先生擬於投資基金普通

合夥人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中擔任董事，及(ii)周軍先生及葛大維先生在上海上實中

擁有權益或職位，左敏先生、周軍先生及葛大維先生在董事會審議有關訂立合夥協議

的議案時回避表決。除上述者外，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概

無其他董事於合夥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亦無其他董事就有關批准合夥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回避表決。 
 
一般資料  
 
上海上實 
 
上海上實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

要業務為實業投資、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及授權範圍內的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

上海上實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上海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国泰君安母基金 
 
国泰君安母基金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隻在中國註冊成立之私募股權投資

基金，其主要業務為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管理、投資管理與投資咨詢。国

泰君安母基金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8,008百萬元。国泰君安母基金之普通合夥人為國泰

君安創新投資有限公司及國泰君安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其於國泰君安母基金中分別持

有約19.98%及14.99%的權益。於本公告日期，國泰君安創新投資有限公司及國泰君安

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獨立第三方。國泰君安母基金的單一最大有限合夥人為

國際集團，其於國泰君安母基金中持有約18.73%的權益；此外，本公司的一名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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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亦於國泰君安母基金中持有約6.24%的有限合夥權益。 
 
臨港投資 
 
臨港投資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

要業務為實業投資、投資管理、投資諮詢（經紀除外）及創業投資。臨港投資之最終

實益擁有人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管理委員會財務結算和國有資

產事務中心。 
 
國際集團 
 
國際集團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

要業務為以金融為主、非金融為輔的投資，資本運作與資產管理，金融研究及社會經

濟咨詢。國際集團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上海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長寧投資 
 
長寧投資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

要業務為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資本運作，實業投資等。長寧投資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

上海長寧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上海上投 
 
上海上投為投資基金的一名有限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

要業務為投資、投資管理及實業投資等。截至本公告日期，上海上投為上海上實的全

資附屬公司。上海上投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上海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為投資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其主要業務為股權投資管理、投資管理及投資諮詢。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的單

一最大股東為本公司的一名獨立第三方上海鷺布卡企業管理咨詢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其於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中持有25.2%的權益。上實資本，本公司，臨港投資

及長寧投資分別持有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25.0%, 24.8%, 15.0%及10.0%的權益。 
 
上實資本 
 
上實資本為投資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

務為股權投資管理、資產管理、投資管理及投資諮詢。截至本公告日期，上實資本為

上海上實的全資附屬公司。上實資本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上海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 
 
本公司 
 
本公司是總部位於上海的全國性醫藥產業集團，是一家在醫藥產品及分銷市場方面均

居於領先地位的一體化醫藥公司。本公司的業務主要由兩個部分構成：醫藥工業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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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商業。本公司 A 股及 H 股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控股

股東為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及上海上實。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長寧投資」 上海長寧國有資產經營投資有限公司 

 
「本公司」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碼為

601607；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碼為

02607） 
 

「關連人士」  為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控股股東」  為上市規則所定義者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國泰君安母基金」 上海國泰君安創新股權投資母基金中心（有限合夥）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第三方」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的

各方 
 

「投資基金」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國際集團」 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臨港投資」 上海臨港管偉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合夥協議」 本公司、上海上實、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金、國泰君安母

基金、臨港投資、國際集團、長寧投資及上海上投於2020
年10月29日訂立的有限合夥協議，內容有關設立投資基金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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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基

金」 
 

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上實」 上海上實（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上海上投」 上海上投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為上海上

實的全資附屬公司 
 

「上實資本」 上海上實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為上海上

實的全資附屬公司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周軍 
董事長 

 

 
中國上海，2020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左敏先生、李永忠先生及沈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周軍先生生、葛大維先生及李安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江南先生、洪亮先
生、顧朝陽先生及霍文遜先生。 
 
 
* 僅供識別  

 


